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１５７

证券简称：中联重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５５

号

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挂牌并上市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司正在进行首次公开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并申请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工作。 因本次拟发行的股份为境外上市外资股，本次发行股份的认购对象仅限

于符合相关条件的境外投资者（及依据中国相关法律有权进行境外证券投资管理的境内证券经营机构和

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等）。 因此，本公告仅为境内投资者及时了解本公司本次

Ｈ

股发行及上市的相关信息

而做出，并不构成亦不得被视为是任何对境内投资者收购、购买或认购本公司本次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

要约或要约邀请。

经香港联交所核准，本公司发行的

８６９

，

５８２

，

８００

股

Ｈ

股，以及本公司相关国有股东为进行国有股减持

而划转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以下简称“社保基金会”）并转为境外上市外资股的

８６

，

９５８

，

２８０

股

Ｈ

股，合计

９５６

，

５４１

，

０８０

股

Ｈ

股，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在香港联交所挂牌并开始上市交易，股票简称为“中

联重科”，股票代码为

１１５７

。

本次

Ｈ

股发行上市之后及行使超额配售权之前，本公司的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Ｈ

股发行上市前

Ｈ

股发行上市后超额配售前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

）

境内上市股份（

Ａ

股）

４

，

９２７

，

６３６

，

７６２ １００．０ ４

，

８４０

，

６７８

，

４８２ ８３．５

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

０ ０．０ ８６９

，

５８２

，

８００ １５．０

转换自

Ａ

股并转让给社

保基金会的

Ｈ

股

０ ０．０ ８６

，

９５８

，

２８０ １．５

股份总数

４

，

９２７

，

６３６

，

７６２ １００．０ ５

，

７９７

，

２１９

，

５６２ １００．０

特此公告。

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８３

公司简称：长江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５６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

１

，

０６４

，

５０１

，

４４２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９％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石家庄炼油股份有限公司（“石炼化”）定向回购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化”）持有的公司

９２

，

０４４

万股非流通股股份并注销；同时向中国石化整体出售全部资产和负债；以新增

１４４

，

０８０

万股股份

吸收合并长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江证券”）；被吸收方长江证券的全体股东向石炼化全体流通股股东

支付

２

，

８０８

万股股份 （以截至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流通股本

２３

，

４００

万股为基数， 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流通股股份可获得长江证券股东支付的

１．２

股股份）。 根据股改方案，长江证券的第一大股东青岛海尔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青岛海尔”）作为第三方向石炼化流通股股东提供现金选择权，共计

１

，

４９０

股流通股

进行了现金选择权的申报。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１５

日，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经石家庄炼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石炼化刊登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公告，确定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为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复牌恢复交易，股票简称改为“长江证券”，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８３

”保持不变。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

诺的履行情况

１

青岛海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

１

）锁定承诺：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长

江证券股东青岛海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湖北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海欣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锦江国际酒店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及其相关关联股东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锦江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分别承诺在所持公司的股份获得上市流

通权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所持公司股

份。

（

２

）股份垫付承诺： 青岛海尔承诺，若

在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存在部分长江证

券股东因未及时获得国有资产管理部门

批复等原因导致其无法向流通股股东支

付送股对价，青岛海尔将先行垫付该部分

送股对价。 被垫付对价的股东，应当按照

深交所的有关规定，需与青岛海尔协商一

致，以偿还垫付股份对价等方式，解决垫

付对价的偿还问题。

（

１

）锁定承诺的

履行情况：公司

本次上市流通

有限售条件股

东所持股份自

公司上市之日

起至解除限售

之日止，均处于

限售状态。

（

２

）股份垫

付承诺的履行

情况：公司在股

权分置改革过

程中，所有限售

股东都是自付

对价，因此不存

在垫付对价情

形。

２

湖北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３

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４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

５

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６

上海锦江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７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自股权分置改革实施之日至今，未有股东追加承诺的情形。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星期一）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

１

，

０６４

，

５０１

，

４４２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９％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

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

（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的比

例（

％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无限

售股份总数的

比例（

％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

）

冻结的股份

数量（股）

１

青岛海尔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３４８

，

９４１

，

８８４ ３４８

，

９４１

，

８８４ ３２．７８ ３１．５３ １６．０７

２

湖北省能源集

团有限公司

２５３

，

４２１

，

１２９ ２５３

，

４２１

，

１２９ ２３．８１ ２２．９０ １１．６７

３

上海海欣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１７４

，

４３８

，

２７０ １７４

，

４３８

，

２７０ １６．３９ １５．７６ ８．０３ ６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

上海锦江国际

酒店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

１３０

，

８２８

，

７０１ １３０

，

８２８

，

７０１ １２．２９ １１．８２ ６．０２

５

天津泰达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１１３

，

３８４

，

８７５ １１３

，

３８４

，

８７５ １０．６５ １０．２５ ５．２２

６

上海锦江国际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３１

，

８６４

，

５８７ ３１

，

８６４

，

５８７ ２．９９ ２．８８ １．４６

７

中国长江电力

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

，

６２１

，

９９６ １１

，

６２１

，

９９６ １．０９ １．０５ ０．５３

合 计

１

，

０６４

，

５０１

，

４４２ １

，

０６４

，

５０１

，

４４２ ９９．９９ ９６．１９ ４９．００ ６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

） 股数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

０６４

，

５６１

，

５０２ ４９．０３ －１

，

０６４

，

５０１

，

４４２ ６０

，

０６０ ０．００２８

１

、国家持股

０ ０ ０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５４１

，

１２１

，

２８８ ２４．９２ －５４１

，

１２１

，

２８８ ０

３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５２３

，

３８０

，

１５４ ２４．１１ －５２３

，

３８０

，

１５４ ０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０ ０ ０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０ ０ ０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０ ０ ０

７

、内部职工股

０ ０ ０

８

、高管股份

６０

，

０６０ ０ ６０

，

０６０ ０．００２８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０ ０ 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

，

０６４

，

５６１

，

５０２ ４９．０３ －１

，

０６４

，

５０１

，

４４２ ６０

，

０６０ ０．００２８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

１０６

，

６７２

，

３３７ ５０．９７ ＋１

，

０６４

，

５０１

，

４４２ ２

，

１７１

，

１７３

，

７７９ ９９．９９７２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１０６

，

６７２

，

３３７ ５０．９７ ＋１

，

０６４

，

５０１

，

４４２ ２

，

１７１

，

１７３

，

７７９ ９９．９９７２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

，

１０６

，

６７２

，

３３７ ５０．９７ ＋１

，

０６４

，

５０１

，

４４２ ２

，

１７１

，

１７３

，

７７９ ９９．９９７２

三、股份总数

２

，

１７１

，

２３３

，

８３９ １００ ２

，

１７１

，

２３３

，

８３９ １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

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

限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情况

股份数量变化

沿革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１

青岛海尔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２６８

，

４１６

，

８３４ １６．０３ ０ ３４８

，

９４１

，

８８４ １６．０７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公司以原有股

本

１

，

６７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为

基数，按每

１０

股配售

３

股的

比例向全体股

东配售股份。

该次申请解除

限售的七家股

东全部参与了

此次配股，共

认购限售股份

２４５

，

６５４

，

１７７

股，除此以外，

公司限售股股

东所持的限售

股份未发生变

化。

２

湖北省能源集

团有限公司

１９４

，

９３９

，

３３０ １１．６４ ０ ２５３

，

４２１

，

１２９ １１．６７

３

上海海欣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４

，

１８３

，

２８５ ８．０１ ０ １７４

，

４３８

，

２７０ ８．０３

４

上海锦江国际

酒店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

１００

，

６３７

，

４６３ ６．０１ ０ １３０

，

８２８

，

７０１ ６．０２

５

天津泰达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８７

，

２１９

，

１３５ ５．２１ ０ １１３

，

３８４

，

８７５ ５．２２

６

上海锦江国际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２４

，

５１１

，

２２１ １．４６ ０ ３１

，

８６４

，

５８７ １．４６

７

中国长江电力

股份有限公司

８

，

９３９

，

９９７ ０．５３ ０ １１

，

６２１

，

９９６ ０．５３

合计

８１８

，

８４７

，

２６５ ４８．８９ ０ １

，

０６４

，

５０１

，

４２２ ４９．００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提示性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

的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

总数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

总股本的比例（

％

）

１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３２ ５９３

，

８７２

，

７３５ ３５．４６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查意见如下：

１

、自长江证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实施至今，长江证券提出改革动议非流通股股

东履行了在股权分置改革时所作出的承诺， 持有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锁定。

２

、本次长江证券部分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则。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没有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不适用控股股东解除限售股份的提交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的有关

规定。

八、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４

、公司此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５５

证券简称：山西三维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

—

０４９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在《证券时报》及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公司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将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现发布本次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及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说明

１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星期二）上午

１０

：

００

网络投票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

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山西省洪洞县赵城镇·公司综合楼七层会议室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

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６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召开股东大会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７

、参加会议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

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８

、现场会议出席对象：（

１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２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下午交易结束

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股东因故不能到会的，可

委托代理人出席，该代理人可不必是公司股东；（

３

）见证律师以及公司邀请的相关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提案名称：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担保进行反担

保的议案。

２

、披露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在《证券时报》刊登有关提案内容。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电话、传真或邮件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上午

８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８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山西省洪洞县赵城镇

．

山西三维公司证券办。

４

、 出席会议的股东请持本人的身份证明、股东账户卡以及证券商出具的持股证明；股东代理人应持

股东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证券商出具的持股证明及本人的身份证明；法人股东应持有股东账户卡、营

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持股证明、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书及本人的身份证明。

四、采用交易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７５５

股票简称：三维投票

２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２

）在

＂

委托价格

＂

项下填报股东大会会议议案序号，

１

代表议案，如下表所示：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的申报价格

１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阳泉煤业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担保进行反担保的议案

１

（

３

）在

＂

委托股数

＂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

４

）对每一议案的表决，一经投票，不能撤单；

（

５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视为未参与投票。

五、采用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

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

密码服务专区

＂

；填写

＂

姓名

＂

、

＂

证券帐户

号

＂

、

＂

身份证号

＂

等相关信息并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

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

＂

激活校验码

＂

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

元

４

位数字的

＂

激活校验码

＂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半日后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２

元 大于

１

的整数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２３９０１６

。

２

、股东根据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六、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联系地址：山西省洪洞县赵城

．

山西三维公司

联 系 人：侯俊义 梁国胜 冯李芳

联系电话：

０３５７－６６６３１７５

，

６６６３４２３

，

６６６３１２３

传 真：

０３５７－６６６３５６６

邮政编码：

０４１６０３

２

、会议费用：会期为半天，与会人员食宿与交通费自理

３

、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七、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

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 案 同意 弃权 反对 回避

１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阳泉煤业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担保进行反担保的议案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特此公告。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证券简称：国恒铁路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４

编号：

２０１０－０５８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国恒铁路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９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竹千代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崇明县兴工路

１８

号

２

号楼

１４９

室（上海广福经济小区）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０５９３４７５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特别提示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

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３

、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控制的国恒铁

路的股份。 截止本持股变动报告书提交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

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国恒铁路的股份。

４

、 本次权益变动基于上海竹千代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参与认购国恒铁路非公开发行股票

７０

，

００

万

股，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９

日国恒铁路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式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上海竹千代投资有限

公司共计持有国恒铁路

８

，

４００

万股，其所持限售股份锁定期已满，并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实现上市流

通。

５

、本次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化的原因是上海竹千代投资有限公司所持国恒铁路股份的协议转让。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１

、企业名称：上海竹千代投资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上海市崇明县兴工路

１８

号

２

号楼

１４９

室（上海广福经济小区）

３

、法定代表人：杨成社

４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５

、注册号码：

３１０１０４０００４３５７２２

６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１０１０４６８８７５６７１０

７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８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以上除股权投资和股权投资管理），商务信息咨询（除经

纪），市场营销策划。 （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９

、营业期限：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１

日

１０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持有、控制其它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股份的情

况。

１１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０５９３４７５

１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在其他公司兼职情

况

杨成社 总经理 男

中国（未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上海 无

李天云 董事 男

中国（未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上海 无

杨凯 董事会秘书 男

中国（未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上海 无

耿群英 监 事 男

中国（未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上海 无

１３

、股权结构：

（

１

）杨成社以货币方式出资

３

，

４００

万元，持有其

３４％

的股权；

（

２

）耿群英以货币方式出资

３

，

３００

万元，持有其

３３％

的股权；

（

３

）李天云以货币方式出资

３

，

３００

万元，持有其

３３％

的股权；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变动前持股

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

）

变动后持股

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

）

上海竹千代投资有限公司

８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６２ ０ ０

三、权益变动目的

上海竹千代投资有限公司因经营不善，并且主要股东欲移民国外要求撤资，其公司全体三名股东经友

好协商准备注销公司进行清算，其公司参与

２００９

年非公开发行认购的股份按照三方股东约定进行协议转

让，转让后股东杨成社将持有国恒铁路

４

，

８００

万股，耿群英将持有国恒铁路

２

，

４００

万股，李天云将持有国

恒铁路

１

，

２００

万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竹千代投资有限公司无意向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增加或继续减少其在国恒铁路拥

有权益的股份。

四、权益变动方式

１

、经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批准，并经中国证监会《关于

核准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７２７

号）的核准，上海竹

千代投资有限公司以现金认购国恒铁路非公开发行

Ａ

股的

７

，

０００

万股，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９

日国恒铁路以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式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上海竹千代投资有限公司共计持有国恒铁路限售股份

８

，

４００

万股，占国恒铁路总股本的

５．６２％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在巨潮资讯网和《中国证券报》上刊登了《限售

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上海竹千代投资有限公司所持国恒铁路限售股份

８

，

４００

万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２

、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上海竹千代投资有限公司全体股东杨成社、耿群英、李天云共同签署的《股东协议》约定：因公司

经营不善及股东个人原因，经三方友好协商后准备注销本公司并进行清算。对于上海竹千代投资有限公司

参与认购的国恒铁路定向增发股份及国恒铁路

１０

转

２

后的共计

８

，

４００

万股国恒铁路股票，按照定向增发

认购时三方股东杨成社、耿群英、李天云的

４

：

２

：

１

的出资比例进行转让，转让后股东杨成社将持有国恒铁

路

４

，

８００

万股，耿群英将持有国恒铁路

２

，

４００

万股，李天云将持有国恒铁路

１

，

２００

万股。 本协议自签订之

日起即生效，签约人为本协议所约定的条款负法律责任。

３

、本次拟转让的股份不存在被限制转让的情况，本次股份转让不存在附加特殊条件，不存在补充协

议，协议三方就股份表决权的行使不存在其他安排，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竹千代投资有限公司本次减持后

不再持有国恒铁路股份权益，因此未有其拥有国恒铁路权益的其余股份存在其他安排的情形。

４

、本次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国恒铁路股份行为未引起国恒铁路控制权发生转移；其不存在未清偿的

对国恒铁路的负债，亦不存在损害国恒铁路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一年及一期内与发行人之间的重大交易及前六个月买卖国恒铁路股票情况

１

、 最近一年及一期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未与国恒铁路发生重大交易。

２

、签署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的前六个月内，上海竹千代投资有限公司未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

系统买卖国恒铁路

Ａ

股股票。

六、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披露的信息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

事项。

七、备查文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相关备查文件原件于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告之日起备置于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证券部，在正常工作时间内可供查阅。

八、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声明

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上海竹千代投资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杨成社郑重声明：本人（以及本人所

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

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附件一：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 上海竹千代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 杨 成 社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附件二：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

在地

天津市华苑产

业园区榕苑路

１

号鑫茂天财

酒店

Ａ

座

８

层

股票简称 国恒铁路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９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上海竹千代投资有限公

司

信息披露义

务人注册地

上海市崇明县

兴工路

１８

号

２

号楼

１４９

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

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

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对境内、境

外其他上市公司持股

５％

以上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

务人是否拥

有境内、外两

个以上上市

公司控制权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８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持股比例：

５．６２ ％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的

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８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变动比例：

５．６２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持续关

联交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同业竞

争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６

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

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益

的问题

是

□

否

□

不适用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

保， 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

形

是

□

否

□

不适用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不适用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不适用

√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 上海竹千代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 杨 成 社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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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562

证券简称：宏源证券 编号：临

2010-060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两家证券营业部获准开展为

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日前，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相继收到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厦门监管局的批

复，对公司所属证券营业部开展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无异议。 具体内容如下：

一、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以《关于对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源深路证券营业部开展为期货公司

提供中间介绍业务的无异议函》（沪证监机构字

[2010]642

号）批复，对公司上海源深路证券营业部开展为

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无异议。

二、中国证监会厦门监管局以《关于对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厦禾路证券营业部开展为期货公司

提供中间介绍业务的无异议函》（厦证监函

[2010]134

号）批复，对公司厦门厦禾路证券营业部开展中间介

绍业务无异议。

特此公告。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0562

证券简称：宏源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10-061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的提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0

年

12

月

22

日上午

9:30

时

2.

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19

号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4.

召 集 人：董事会（已于

2010

年

12

月

7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向全体股

东发出召开会议通知）

5.

主 持 人：冯戎董事长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

7.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

位，代表股份

992,563,92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

461,204,166

股的

67.93%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一）《关于公司

2011

年度证券投资自营规模限额和风险限额的议案》：通过董事会《关于公司

2011

年

度证券自营投资业务规模限额与风险限额的决议》（详见

2010

年

12

月

7

日公司六届十五次董事会决议公

告）。

同意

992,563,92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表决结果：通过。

（二）《关于实施公司

2009

年度部分董事、监事薪酬分配方案的议案》：同意按照《公司

2009

年度高级

管理人员薪酬分配方案》实施冯戎董事长、高涛副董事长、胡强董事、总经理和徐际国监事会主席

2009

年

度薪酬分配。

同意

992,563,92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鸿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吴晓疆、梁文斌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股东大会决议；

2.

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000665

证券简称：武汉塑料 公告编号：

2010-044

武汉塑料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

受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0

年

12

月

22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

101827

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中国证

监会对本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受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本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武汉塑料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0589

证券简称：黔轮胎

A

公告编号：

2010-050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配股申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书面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配股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配股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0] 1864

号）文件核准。 董事会将根据核准文件要求

和本公司

2010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在核准文件的六个月有效期内，实施本次配股。

特此公告。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000816

证券简称： 江淮动力 公告编号：

2010-052

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因相关借款已偿还完毕， 公司第一大股东江苏江动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21

日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 将其原质押给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的

2000

万股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解除了质押， 此次解质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36%

。

截止目前， 江苏江动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94,250,000

股， 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占公司

总股本的

22.96%

， 其中已质押冻结股份

139,000,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6.43%

。

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883

证券简称：湖北能源 公告编号

: 2010-045

号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证券简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因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 公司股权结构和主营业务发生较大变化， 经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变更公司名称为

"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 英文名称变更

为

" HuBei Energy Group CO., LTD."

， 并于

2010

年

12

月

9

日完成工商变更手续。 公司已于

2010

年

12

月

14

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刊登了关于变更公司名

称的公告。

经公司申请， 公司

A

股证券简称自

2010

年

12

月

23

日起变更为

"

湖北能源

"

， 英文证券简称变更

为

" HEGC"

。 证券代码仍为

" 000883"

保持不变。

特此公告。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股票代码：

000931

股票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

2010-069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 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北京海淀置业集团 （原北京市超市发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起诉公司， 要求本公司与其共同、 及时办

理依合同约定其应分得的相应面积的房屋、 土地权属证明的纠纷事宜， 经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

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21

日收到 （

2010

） 海民初字第

25827

号 《民事判决书》， 法院判决驳回北京海淀置

业集团的诉讼请求。

二、 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1998

年

12

月

28

日北京意隆达实业集团 （后合并入北京超市发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现更名为北京

海淀置业集团， 简称海淀置业）、 北京市海龙商贸集团 （后更名为北京市海龙投资中心， 现更名为北京

海龙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及北京市海淀区商业设施建设经营公司三方签署 《中关村科技大厦联建协

议书》， 联建中关村科技大厦项目 （现名： 中关村科贸中心）。

1999

年

8

月

9

日北京市海淀区商业设施

建设经营公司与本公司签订 《海淀商业综合楼项目转让协议书》， 将该项目转让给本公司，

2000

年

3

月

30

日北京意隆达实业集团、 北京市海龙投资中心与本公司签订 《中关村科技发展大厦项目合作合同

书》， 其后三方陆续签署了中关村科技大厦项目分配位置、 面积的一系列文件， 明确了各自分得的土地

和房产面积。 其中北京超市发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即： 海淀置业） 和北京海龙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共

同分得

7970.43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 北京超市发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分得

69470.52

平方米房产面积。

2009

年

9

月

4

日公司收到北京市超市发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即： 海淀置业） 的民事起诉书， 要求法院判令公

司与其共同、 及时办理依合同约定其应分得的相应面积的房屋、 土地权属证明 （详见公告

2009-042

）。

我司提出管辖权异议被驳回， 海淀法院于

2010

年

12

月

7

日开庭审理此案。

2010

年

12

月

21

日， 公司收

到 （

2010

） 海民初字第

25827

号 《民事判决书》， 经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 对于海淀置业诉讼要

求判令中关村科技将中关村科技发展大厦 （即： 中关村科贸中心） 面积为

7970.43

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

用权证， 及面积为

69470.52

平方米房屋所有权办理至海淀置业名下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驳回北京海

淀置业集团的诉讼请求。

三、 判决情况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驳回北京海淀置业集团的诉讼请求。

四、 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1

、 关于江苏金荣建筑安装劳务有限公司对中关村建设的诉讼

江苏金荣建筑安装劳务有限公司以我司拖欠工程款为由， 向北京朝阳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中关村建

设支付

529,159.51

元工程款及利息， 建筑设备赔偿金额

2,034,721.50

元， 支付租金

1,983,193.54

元， 以

上共计

4,547,074.55

元及工程款利息 （详见公告

2010-003

及定期报告

"

重要事项

"

章节）。

2010

年

10

月

14

日该案已判决， 判决： 中关村建设支付

529,159.51

元工程款及自

2008

年

7

月

20

日起至实际给付

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 负担案件受理费

9,092

元及案件反诉受理费

1,646

元。

目前江苏金荣建筑安装劳务有限公司提起上诉。

2

、 定州市国安城建工程有限公司对中关村建设的诉讼

2009

年

11

月， 定州市国安城建工程有限公司 （定州市国安城建工程有限公司系中关村建设在京棉

一厂项目中的分包方） 以拖欠其工程款为由， 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起诉中关村建设， 要求支付欠款

7823301

元。 案件审理中， 对方向法院申请撤诉， 本案已终结。

除前述诉讼之外， 本公司及控股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 仲裁事项。

五、 对本公司影响

本公司将对案件进展情况保持关注， 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目前暂无法判断对公司利润的影响。

六、 备查文件

1

、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

2010

） 海民初字第

25827

号 《民事判决书》；

2

、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

2010

） 朝民初字第

08387

号 《民事判决书》 及江苏金荣公司 《民事上

诉状》。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 （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

O

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